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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榕市监规〔2023〕5号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助力
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审慎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局各相关处室、局属单位：

现将《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审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若干措

施》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做好贯彻执行工作。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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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助力市场主体
纾困解难 审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若干措施

为开展好信用管理提升行动，创新信用监管制度，进一步规

范实施经营异常名录管理，健全完善企业公示信息轻微差错行为

包容审慎监管机制，将信用约束的工作重心由侧重于事后的列异

管理、联合惩戒，向侧重于事前事中的警示提醒、教育引导转变，

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柔性监管方式引导拟列异市场主体主动纠正失

信行为，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自觉实施信用修复，激发诚信守法意

识，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，进一步持续提升全市营商环境。

为做好有关工作，根据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企业信息公示

暂行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

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《企业公

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》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市场

监管总局关于开展信用提升行动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意见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市场监管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对因疫情等影响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，但有

实际经营地址或者有实际经营活动的，只是未及时变更住所或经

营场所，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联系的，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

主体，引导其采取变更住所或经营场所等方式纠正经营异常行为，

经书面合理说明理由并承诺 10个工作日变更的，变更登记后经实

地核查核实的，可以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对于市场主体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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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时不从事经营活动的，可以引导其进行歇业备案。

二、对公示信息抽查中，发现市场主体填报公示的通信地址、

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网站及网店网址等一般状态信

息有误，未发现存在主观故意，也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经

市场主体书面说明提供佐证材料并信用承诺的，可以允许市场主

体修改，一般不直接作为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等情形处理，

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三、对公示信息抽查中，发现市场主体年报信息中选择不对

外公示的财务信息存在各类金额的小数点错位、金额单位误用等

明显失误的（具体表现为小数点使用错误致使财务数据错误扩大

或减少的，以及错误把系统默认的金额单位“万元”按“元”的

数据填报的），未发现存在主观故意，也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

经市场主体书面说明并信用承诺的，经第三方审计机构专项审计

说明的，可以允许其修改，一般不直接作为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

作假等情形处理，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四、大型企业未按照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28号）规定，在企业年度报告中未公示“逾期尚未支付中

小企业款项”信息的，市场主体自行发现并及时改正或者申请更

正（需提供第三方审计机构专项审计等佐证材料），未被人投诉举

报的，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五、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前（2014年 3月 1日前）已实缴

出资到位的企业，在企业年度报告抽查检查中，发现其在年报公

示中填报的股东及发起人实缴出资时间填报错误的，经提醒指导，

市场主体提供验资报告及时改正的，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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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在企业年度报告抽查检查中，发现市场主体选择不对外

公示的各项财务数据，由于财务计算口径原因，企业实际情况与

市场监管部门委托审计结果差额小于 10%的，经企业作出书面说明

信用承诺并经第三方审计机构专项审计说明并及时改正的，未造

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不认定为“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，暂

不予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七、市场主体首次自行发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，

自主填报的公示信息出现错误的，且未在当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抽查名单中，未存在因公示信息问题被人投诉举报的，未造

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经主动书面申请更正并提交对应正确信息

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专项审计等佐证材料，可允许其及时更正。

八、对上述审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轻微差错行为，应当坚

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通过责令改正、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，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提升市场主体的诚信

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。

九、对上述审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轻微差错行为，市场主

体经指导后已按期改正的，其抽查检查结果可认定为“未发现问

题”，同时检查结果中备注标注“发现市场主体轻微差错行为，且

已主动改正。”

十、市场主体存在下列情况，不适用本审慎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管理的各项措施：

1.涉及公共安全、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；

2.已经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存在利益纠纷；

3.拒绝配合抽查检查或不提供受检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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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在责令改正期限改正；

5.未履行信用承诺事项。

十一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异常名录管理、个体工商户经营

异常标记管理参照本措施执行。

十二、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二年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11日印发


